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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 岛 市 农 业 农 村 局
青农字〔2024〕17 号

青岛市农业农村局
印发青岛市推进《生猪屠宰质量管理

规范》实施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区市农业农村局，局有关处室、单位：

《生猪屠宰质量管理规范》已经农业农村部公告施行，根据

农业农村部、山东省畜牧局工作要求，现将《青岛市推进〈生猪

屠宰质量管理规范〉实施工作方案》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

贯彻落实。

青岛市农业农村局

2024 年 3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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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推进《生猪屠宰质量管理规范》
实施工作方案

为全面贯彻落实《生猪屠宰质量管理规范》（以下简称《规

范》）要求，切实提高生猪定点屠宰企业质量管理水平，根据《农

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〈生猪屠宰质量管理规范〉实施工作的

通知》（农办牧〔2023〕32 号）和《山东省推进〈生猪屠宰质量

管理规范〉实施工作方案》（鲁牧屠管发〔2024〕1 号）要求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在生猪屠宰企业推进《规范》实施，利用 2 年的时间，

全市辖区 2024 年 1 月 1 日前依法取得生猪定点屠宰证书的生猪

屠宰厂（场）全部达到《规范》要求，并通过省畜牧局检查验收。

一批小型生猪定点屠宰场点升级改造为规模定点屠宰厂，2024

年 1 月 1 日起新建（含原址重建、升级改建、迁址新建）的生猪

定点屠宰厂，投产后全面达到《规范》要求，并在其投产 6 个月

内通过省畜牧局检查验收，全面提升生猪屠宰企业管理水平，确

保肉品质量安全。

二、任务要求

（一）摸清行业底数，确定实施计划。各区市生猪屠宰管理

主管部门要主动与辖区内的生猪定点屠宰厂（场）逐一对接，认

真摸排，根据“青岛市生猪屠宰企业推进《生猪屠宰质量管理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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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》实施计划配档表”（见附件 1），结合企业实际制定切实可行、

科学合理的本辖区生猪屠宰企业推进《规范》“实施计划”。“实

施计划”要一企一策，明确每一家屠宰企业推进《规范》实施、

首次检查验收、升级改造或退出屠宰行业具体时限，确定每一家

企业的任务书、时间表、路线图，有序推进《规范》实施。

（二）打造样板企业，分类推动实施。率先在青岛新万福、

平度波尼亚、青岛锦康源等生猪屠宰厂推动实施《规范》，指导

企业对照《规范》检查标准（“生猪屠宰质量管理规范检查项目

表”，见附件 2 省局文件）逐项自查整改，率先达标，打造示范

样板企业，带动全市屠宰企业推动《规范》实施。对其他规模屠

宰厂，按照“实施计划”督促推进《规范》实施，确保及时完成

首次检查申报。对小规模生猪定点屠宰场继续保留经营的，指导

企业签订推进《规范》实施承诺书，按照“实施计划”稳步推进

实施，及时提出首次检查验收申报。对达不到《规范》要求，自

愿退出生猪屠宰的企业，督促其按照“实施计划”退出屠宰行业，

依法按程序取消其屠宰资格、注销全国屠宰系统备案手续。

（三）加强指导服务，全面推进实施。市、区市屠宰管理部

门要开展专家队伍、官方兽医和屠宰企业培训，加强《规范》宣

传，组织专家队伍上门指导、服务，推进《规范》实施。要督促、

指导每一处屠宰企业对照《规范》要求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并

抓好落实，完善质量管理机构和岗位人员，强化宰前宰后及产品

出厂管理，更换敞口烫毛机、桥式劈半锯等淘汰屠宰设施设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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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化落后屠宰工艺流程，加快企业转型升级，全面推进实施《规

范》，提升企业管理水平，确保肉品质量安全。

（四）认真开展自查，及时整改不足。督促、指导屠宰企业

对照《规范》检查标准 160 项内容进行自查，逐项查漏补缺，按

照配档表计划安排，依据省局文件要求填写“xxx 生猪定点屠宰

厂实施《生猪屠宰质量管理规范》情况自查报告”，区市、市屠

宰管理主管部门以正式文件逐级向省局提出检查验收申请。省畜

牧局将统一组织开展屠宰企业的首次检查验收，严格按照工作程

序和检查标准进行全面检查、逐项评定。对省检查验收组提出的

“缺陷项目”，各级屠宰管理部门要督促、指导各屠宰企业在规

定时限一一对照整改，按要求核查上报，直至达到《规范》要求。

（五）强化结果运用，严格监管执法。省级首次检查结论确

认后将在 20 个工作日内公开检查结果，通报企业所在地方人民

政府。对于 2024 年 1 月 1 日后新建（含原址重建、升级改造、

迁址新建）的生猪定点屠宰厂（场），应在其投产 6 个月内完成

《规范》实施并申请首次检查。对未按照实施计划配档表开展改

造升级，逾期未达到《规范》要求的生猪屠宰厂（场），按照《生

猪屠宰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处罚；对经整改

仍然达不到《规范》要求，又不按计划退出屠宰行业的，当地屠

宰主管部门要依法按程序取缔其定点屠宰资格证书，逐级申请注

销全国屠宰系统备案手续，撤出驻厂官方兽医。

三、实施步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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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部署动员阶段（2024 年 4 月底前）。市、区市制定工

作方案、推进《规范》实施计划配档表和推进《规范》“实施计

划”，组建专家队伍，开展宣传培训，营造良好氛围。

（二）示范带动阶段（2024 年 5 月底前）。指导新万福、波

尼亚、锦康源等 3 家国家标准化企业对照《规范》检查标准逐项

自查整改，5 月底前完成自查报告申报，打造《规范》实施示范

样板。

（三）分类推进阶段（2025 年 3 月底前）。按照推进《规范》

实施计划配档表分类推进，对照《规范》检查标准实施、改造、

自查，分别于 2024 年 5 月底、8 月底和 2025 年 3 月底前提出并

完成首次检查验收。新建、改扩建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应在其投产

6 个月内完成《规范》实施并申请首次检查。

（四）集中攻坚阶段（2025 年 11 月底前）。督促企业按照

省检查组提出的缺陷项目和整改时限逐一进行整改，按要求核查

上报，直至达到《规范》要求，推动任务全面完成。

（五）总结提升阶段（2025 年 12 月底前）。全面总结《规

范》实施情况，宣传工作成效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《规范》是从事生猪屠宰活动应遵循

的基本准则和要求，对保障生猪产品质量安全，促进行业提档升

级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，各级屠宰主管部门要切实提高认识，

精心组织，周密部署，狠抓落实。市农业农村局成立由分管局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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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为组长、有关处站负责人和区市分管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实施工

作领导小组，协调推进《规范》实施工作。各区市要结合各自实

际制定实施方案，确定推进《规范》“实施计划”，成立实施工作

领导小组、技术小组，明确工作目标、任务、措施，扎实推进《规

范》实施工作。各区市实施方案、实施计划表请于 2024 年 4 月

底前报市农业农村局备案。

（二）强化审核指导。市、区市屠宰管理部门要按照省畜牧

局《山东省推进〈生猪屠宰质量管理规范〉实施工作方案》要求，

对照检查标准和程序对企业自查报告等材料进行审核，经审查符

合要求的，逐级正式行文报送省畜牧局，提出首次检查验收申请。

省检查验收组将按照统一管理、统一标准、统一要求、统一尺度，

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开展企业《规范》实施情况检查验收。市农

业农村局以省级屠宰质量管理专家为依托，建立推进《规范》实

施技术小组，加强企业首次检查验收前实施情况、检查后整改落

实情况的督导和技术指导。各区市要切实加强检查验收前后技术

指导和整改督促，落实好检查前和对被检查企业整改落实情况的

监督和核实。各级自查审核和整改落实情况的审核要坚持“谁审

核谁负责”，确保情况真实可靠，全面符合《规范》要求。

（三）强化场点管理。进一步规范小型生猪屠宰场点管理，

申请保留的小型场点，要逐一确定完成实施《规范》时间，签订

推进《规范》实施承诺书，区市、市农业农村局逐级正式行文省

畜牧兽医局申请保留。经省局同意保留的小型生猪屠宰场点，要



- 7 -

加快升级改造为规模屠宰厂，按承诺要求完成《规范》实施并通

过省畜牧局检查验收，全面提升生猪屠宰企业管理水平。

（四）强化监督管理。各区市在推进《规范》实施过程中，

要积极争取当地政府和发改、科技、财政、自然资源等部门支持，

要统筹做好辖区内生猪定点屠宰企业技术改造和生猪产品供应

工作，严格落实全程监管责任，确保实施过渡期间肉类产品质量

安全和生产安全，对实施技术改造的生猪定点屠宰厂（场）加强

监督检查和安全生产监管，避免改造期间出现产品质量安全和安

全生产问题。要加强日常监督执法，严厉打击私屠滥宰等违法犯

罪行为，对逾期经整改仍不达《规范》要求的企业，依法按程序

取缔其定点屠宰资格。

（五）强化信息提报。省畜牧局、市农业农村局将对各区市

《规范》实施情况进行月调度、季通报、年总结，请各区市每月

20 日前将实施情况报市农业农村局，同时按要求提报相关信息。

在《规范》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请及时反馈市农

业农村局，确保实施工作顺利推进。

附件：1.青岛市推进《生猪屠宰质量管理规范》实施计划配档表

2.山东省推进《生猪屠宰质量管理规范》实施工作方案



- 8 -

附件 1

青岛市推进《生猪屠宰质量管理规范》实施计划配档表

区市 屠宰企业名称

屠宰证 设计年屠

宰量（万

头）

2023 年实际屠宰量（头） 完成改造，提出接受检查申请时间 不进行

改造，关

停并转

备

注
A
证

B
证

≧15 万
≧2 万

<15 万

2 万以

下

2024.5
月底

2024.8
月底

2024.1
1月底

2025.3
月底

青岛 / 10 8 665 218.5 24.2 10.9 3 家 2家 3 家 10 家 0
莱西 青岛新万福食品有限公司 √ 200 √ √

即墨

青岛七级肉制品有限公司 √ 20 √ √
青岛锦康源食品有限公司 √ 100 √ √
即墨市普东镇生猪屠宰场 √ 29 √ √
即墨市店集东里生猪屠宰场 √ 15 √ √
青岛鑫盛肉类食品厂 √ 15 √ √

平度

平度波尼亚食品有限公司 √ 100 √ √
青岛百乐食品有限公司 √ 15 √ √
青岛三得良食品有限公司 √ 5 √ √

胶州
青岛鑫盛联食品有限公司 √ 50 √ √
青岛忠民宝食品有限公司 √ 16 √ √

西海

岸新

区

青岛鑫鹏肉类加工厂 √ 30 √ √
青岛盛德源食品有限公司 √ 30 √ √
青岛乾元肉食品加工厂 √ 5 √ √
黄岛区福满家肉类食品厂 √ 10 √ √
黄岛区盛泉食品厂 √ 10 √ √
黄岛区津生津食品厂 √ 10 √ √
黄岛区信源肉食品加工厂 √ 5 √ √





抄送：山东省畜牧兽医局

青岛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4 年 4 月 1日印发


